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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。 

上述相关人员个人简历附后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出具了相应的

独立意见，详见公司同日在“巨潮资讯网”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

露的相关独立意见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 

 2023 年 11 月 11 日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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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个人简历 

范晓路先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1984 年 11 月出生，

硕士研究生。历任宿迁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、党委

委员、资本运营部部长，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，江苏淮海融资

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，宿迁市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，

宿迁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现任公司总裁助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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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理，洋河分公司副总经理，公司党委委员、总裁助理、管理总监、

战略研究总监、管理中心总经理、战略研究中心总经理。现任公司总

裁助理、管理总监、战略研究总监。宋志敏女士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，

参与公司第一期核心骨干持股计划，持有江苏蓝色同盟股份有限公司

0.3636%的股份（江苏蓝色同盟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7.59%的股份，

为公司第二大股东）。除此之外，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、其

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，与公司其

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，亦未受过中国证监

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《公

司章程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。经在最高人民

法院网站查询，宋志敏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
